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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郑柏树诉被告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

提交日期: 2007-04-18 11:40:04  

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05）杭民三初字第267号

原告郑柏树，男，1960年2月3日出生，住浙江省慈溪市附海乡三节村三节，身份证号：330222600203313。  

委托代理人（特别授权代理）高兆南，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航海路902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江胜德，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（特别授权代理）郭兰，女，1978年9月21日出生，该公司职员。  

委托代理人（特别授权代理）马欢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郑柏树诉被告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专利侵权(专利号为ZL01344309.7)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05年9月6日审查受

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2005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郑柏树的委托代理人高兆南、被告浙江虹越花卉

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兰、马欢到庭参加诉讼。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原、被告双方达成和解，原告郑柏树于2006年1月

25日向本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。  

本院认为，郑柏树的申请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、第一百四十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郑柏树撤回起诉。  

案件受理费617元，由郑柏树减半负担308.5元。  

审 判 长  朱为平 

代理审判员 王江桥 

代理审判员 沈 斐 

二○○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

书 记 员 张天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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